
114學年度臺北市立興雅國中興光三樂(管樂、弦樂、國樂團)招生簡章 

招收對象 

本校七年級新生(本屆小六應屆畢業生)，具備樂器基礎或零基礎但愛好音樂者皆可報名參加。 

 管樂團 弦樂團 國樂團 

樂器 木管：長笛、單(雙)簧管、 

      低音管、薩克斯風。 

銅管：小號、長號、法國號、     

      低音號 

打擊樂器。 

其他樂器。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

音大提琴 

笛、笙、柳琴、揚琴、琵

琶、阮、胡琴、大提琴、

低音大提琴、打擊樂器 

甄試

內容 

1.填寫報名表後個別通知 

2.通知採面試審核。 

3.有管樂經驗者優先錄取。 

 

以其他樂器報考 

  自選曲一首（16小節以上） 

1.自選調性為三升三降以內二

至三個八度音階、琶音（第一

小提琴必為三個八度） 

2.自選曲一首(不須伴奏、可

以看譜) 

自選曲一首 

影片

錄製

說明 

（一）影片開頭自我介紹，包含①姓名 ②畢業學校 ③演奏曲目之作者、樂曲名稱。 

（二）為模擬現場考試，需全身入鏡，拍攝鏡頭畫面，全程用正面平攝視角一鏡到底，不

能拉近、拉遠及特寫，影片不可剪輯後製(包含切換場景、調整音量及燈光、增加字幕、背

景音樂、特效等等)，並請確認影片之音量、音質及畫質之穩定性、清晰度。 

報名

方式 

將甄試影片(格式統一為 MP4檔)以及報名表(填寫後掃描成 pdf檔) 電郵至下方團務老師之

mail信箱 

*信件主旨命名方式：○○○-樂器名稱-報名興雅國中 114學年度(管/國/弦)樂團 

*檔案命名方式：○○○甄試影片、○○○報名表 （註：○○○為考生姓名。） 

團務

教師 

鄭紹興老師

yhc7919@syajh.tp.edu.tw 

方偉臣老師 tenorwilliam@ 

syajh.tp.edu.tw 

林欣諭老師 dayuto@ 

syajh.tp.edu.tw 

後援

會長 

陳心瑀會長 0932-660-424 許欣德會長 0911-558-631 游修靜會長 0933-748-444 

練習

時間 

○1 合奏課：周二 18:00-20:00 

 17:00用晚餐(後援會備晚餐) 

○2 合奏課：周五 14:15-16:15 

  分部課：周五 16:30-18:00 

○3 寒、暑訓 

○4 賽前加練時間 

○1 合奏課： 
周五 14:15-16:00 
○2 分部課： 
周五 16:30-18:00 
○3 寒、暑訓 
○4 其他加練時間。 

○1 合奏課： 
周五 14:15-16:15 
○2 分部課： 
周五 16:30-18:00 
○3 寒、暑訓 
○4 其他加練時間。 

 

一、報名時間及錄取通知 

即日起至 114年 6月 1日(日) 23時 59分止，逾期不予受理，錄取與否將由後援會另行通知，

並於 114年 6月 30(一)公布新生名單於興雅國中校網。 

 

 

 



二、團費說明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除學校逐年編列樂器預算外，其餘相關經費全權由家長後援會規劃、

籌措並執行之，每學期團費約為 10000元，其中包含指揮及分部老師指導費（以團員人數平均

分攤）以及其他支出費用 

三、租借樂器 

若團員使用公有樂器，須於每學期初另行繳付樂器租借、保養費用，使用公有樂器者須 遵守使

用規範 

四、聯絡資訊 

學務處訓育組 江幸純組長 02-27232771 轉 310 

--------------------------------------------------------------------------------------- 

114 學年度臺北市立興雅國中管樂團弦樂團國樂團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就讀學校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報考樂器 

及曲目 

(請完整填寫作者及曲目名稱) 

 

家 長 

連絡方式 

 (父) 姓名: 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母) 姓名: _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專 長 

第一專長樂器: _________    學習時間: _____年_______月 

第二專長樂器: _________    學習時間: _____年_______月  

個人重要

經 歷 

(比賽、演

出、樂團) 

 

志願填寫 

( 無 樂 器

經 驗 者 

免 填 ) 

請填入招生樂器項目。 

第一志願____________ 第二志願____________ 第三志願____________ 

 


